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工作推进落实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做好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的通知》[农农（肥水）〔2022〕3号]要求，为引导农民科学合理使用化肥，深入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切实降低农民用肥成本，推动化肥减量增效，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结合广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种植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按照“高产、优质、经济、环保”的要求，持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优化施肥方式，调整施肥结构，通过多种途径替代部分化学肥料投入，提升施肥专业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不合理化肥使用，千方百计降低农民用肥成本，为稳粮保供、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

2022年，继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向纵深发展，完成肥料肥效、化肥利用率等田间试验400个，农户施肥调查11000户，在全区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7200万亩次（各市具体任务见附件1），技术覆盖率保持在90%以上，发展绿肥种植350万亩以上，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450万亩以上[各市具体任务见《2022年广西土肥工作意见》（桂土肥字〔2022〕1号）]，主要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1%以上，科学施肥促进降本增效明显，农民对化肥减量增效实施满意率≥90%。
三、重点任务
（一）夯实测土配方施肥基础工作
立足土肥水生产需求，统筹做好全区田间试验、农户施肥调查、配方发布、数据开发等基础工作，加强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摸清耕地养分。分析整理2005年以来的土壤测试分析数据，结合耕地质量监测、污染源普查、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等其他渠道的土壤养分数据，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研判耕地养分现状和变化趋势，持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数据录入更新与审核上报。开展田间试验。按照“统筹规划、区域设点、综合试验”的要求，开展主要农作物肥效和化肥利用率试验，结合实际开展中微量元素肥料、有机肥料和施肥新方式等试验，完成田间试验400个，严格按照田间试验方案要求，做好试验布局和田间管理，提升田间试验质量，确保各项田间试验规范有序、试验结果真实可靠。各市可自行组织开展田间试验，也可以委托所辖县（市、区）或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科研、教学等单位开展田间试验。调查施肥状况。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为对象，开展农户施肥调查11000户。创新数据采集手段和机制，利用“施肥监测通”小程序（二维码附后）调查采集施肥数据，建立施肥台账，构建施肥数据库，准确掌握全区各类作物施肥现状，科学评价测土配方施肥与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推广成效。各市可以委托所辖县（市、区）或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开展农户施肥调查。制定肥料配方。县级以耕地养分、肥料试验和目标产量为依据，综合气候条件、主栽品种、栽培措施、施肥方式等精准制定肥料配方，通过各种方式定期发布主要农作物施肥配方，引导新型农业主体按方施肥、肥料企业按方生产配方肥。市级对县域肥料配方进行汇总、提炼和审定，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相近相似的配方归类合并，形成适应较大区域、较多作物的基肥“大配方”，为生产企业批量化生产提供参考。指导科学施肥。加快推进智能化推荐施肥方法应用，指导使用智能化推荐施肥专家系统（Nutrient Expert系统，二维码附后）和广西测土配方施肥点点通系统，将复杂施肥原理转化为农户易接受、可操作的交互界面，努力解决推荐施肥最后一公里技术难题。

（二）打造化肥减量增效升级版
集成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创新服务新模式，打造化肥减量增效“三新”升级样板。推广新技术。强化土壤、肥料、作物三者协同，实施养分综合管理，基肥追肥统筹，促进养分需求与供应数量匹配、时间同步、空间耦合。推广新产品。推广应用缓释肥料、水溶肥料、叶面肥料、配方肥料、微生物肥料、增效肥料和其它功能性肥料，准确匹配植物营养需求，提高养分效率。推广新机具。加强农机农艺融合配套，积极推广应用种肥同播机、机械深施注肥器、侧深施肥机、喷肥无人机等施肥新机具，加快替代落后机械，减少化肥流失和浪费。提升新服务。应用移动互联网等手段强化信息服务，加快广西“施肥点点通”推广应用，加强农企对接，探索作物专用肥套餐制配送、植物营养全程化管理、智能配肥“云服务”等一体化模式，提升服务能力。
（三）多元替代减少部分化肥投入

种植绿肥。充分利用我区光热资源好、冬闲田地可用面积充足、果园面积大等优势，因地制宜鼓励绿肥种植、果园生草，采取自然覆盖、刈割覆盖、翻压还田等方式增加有机养分。施用有机肥。根据各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和农业经营体制特点，积极探索有机肥源养分利用的有效模式，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一是推进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支持规模化养殖企业利用畜禽粪便无害化生产有机肥，推广规模化“养殖+沼气+社会化出渣运肥”模式，发展种养一体化模式。二是推进秸秆养分还田。推广秸秆粉碎还田、快速腐熟还田、过腹还田、覆盖还田等技术，推进秸秆养分还田。三是大力发展商品有机肥。充分利用畜禽粪便、甘蔗滤泥、蚕沙等有机资源，经生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后生产商品有机肥。施用缓释肥。鼓励施用缓释肥料，对采用包膜、添加生化抑制剂等缓释技术的缓释肥料予以一定补贴，使肥料养分释放与作物生长需求相匹配，通过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施肥量。施用草木灰。鼓励秸秆燃料化利用比例高的地区将秸秆打捆直燃、生物质成型燃料利用后的草木灰还田，用碳酸钾替代部分氯化钾投入。
（四）挖掘微生物肥料降本提质潜力

接种根瘤菌剂。在大豆、花生种植过程中接种根瘤菌剂，通过拌种、包衣或喷施的方式在播种环节落实到位。通过接种根瘤菌剂在作物根部结瘤，固定土壤中的氮为作物生长所用，减少氮肥施用。施用具有活化磷元素作用的微生物菌剂。将土壤中以固态形式存在的磷活化为可供作物吸收利用的液体形式的磷，适当减少磷肥施用。

（五）开展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示范县创建

统筹农业农村部化肥减量增效等有关项目资金，在隆安县、柳江区、苍梧县、平乐县、钦南区、港南区、兴业县、富川县、宜州区、忻城县、扶绥县共11个县（区）开展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示范县建设。项目县要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结合稳定粮食生产、提升大豆油料产能等重点任务，选择基础条件优、产业代表性强、技术支撑好的地点，开展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集成创新和示范推广。以新型经营主体连片农田为依托，建设“三新”技术模式示范片，设立标牌，集中展示化肥减量增效效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三新”技术模式推广。以“三新”技术模式示范片为抓手，整合科研、教学、推广等多方力量，建设高标准的科学施肥试验基地，承担测土配方施肥试验工作，更新技术参数、优化施肥推荐、提高技术水平。各设区市也应统筹相关项目资金建设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服务示范区，带动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推广应用。
（六）做好科学施肥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
发挥科学施肥指导专家组和自治区级专家团队技术支撑作用，落实专家包片负责制，指导责任片区制定技术方案、开展技术培训，分析整理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数据，协助开展田间试验、农户调查、化肥利用率测算和施肥指导意见制定。市、县、乡要创新技术指导和宣传培训方式，通过开展技术培训、推广应用广西手机施肥点点通系统、科学施肥上墙、发放施肥建议卡等途径，提高技术到位率。各市组织开展市级培训2期以上（培训到县），组织或委托组织开展所辖农业县（市、区）培训各2期以上（培训到乡镇），所辖农业乡镇培训各1期以上（培训到村屯），施肥建议卡等技术资料发放要覆盖90%以上的农户，确保各项技术措施落实落地，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各市可自行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和资料印刷发放，也可以委托所辖县（市、区）或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开展。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建立完善领导工作机制，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相关部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制定本级化肥减量增效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加强协调指导，打造化肥减量增效升级版。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成立推进落实机构，细化工作机制、集成技术模式、落实技术要点，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部门指导、市负总责、县抓落实”的责任机制，层层落实属地责任，将化肥减量增效的主要任务细化到重点区域和主要作物，上下联动，多方协作，形成合力。
（三）明确补贴标准。对种植绿肥的绿肥种子及农事操作成本、商品有机肥、大豆根瘤菌剂等微生物菌剂、草木灰等原则上全额补贴。缓释肥料补贴其与常规肥料的差额部分，原则上不超过缓释肥料价格的20%。配方肥、水溶肥、增效肥等其他新型肥料可适当提高补贴比例。缓释肥料、微生物菌剂须取得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证，商品有机肥须取得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肥料登记证。
（四）规范资金使用。各地要严格按照《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0〕10号）要求，强化资金使用监管，做到专款专用，加强绩效考核，保障资金规范使用，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采用适当方式公示有关补贴发放情况。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示范推广、所需物化产品及农事操作补助、宣传培训、资料发放、田间试验、样品检验、检查指导、总结验收等方面。要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加快资金使用进度，及时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中填报进展情况。
（五）搞好宣传培训。强化科学施肥知识与技术的普及，采用自治区、市、县、乡农技推广部门四级联动，科研教学、行业协会、肥料企业三方互动的方式，通过举办观摩会、培训班及发放施肥建议卡、技术明白纸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发挥科学施肥专家指导组和省级专家团队技术支撑作用，强化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新型经营主体的技术指导。开展“科学认识化肥”专题宣传活动，征集化肥减量增效典型案例，在传统媒体、新媒体集中报道，用真实案例提升宣传效果。

（六）加强督促检查。建立健全“一季一调度、半年一通报”调度制度，各市及项目县要按时报送工作进展、资金拨付等信息。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完善项目调度、风险防控机制，检查指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适时分批组织开展督导工作，查资金、查进展、查资料、查档案，督促各地抓好各项任务落实，确保今年化肥减量增效工作取得实效。
请各市于6月15日前报送市级化肥减量增效实施方案，每季度末报送进展情况，12月5日前报送年度总结（包括盖章纸质版）至自治区土肥站。联系人：唐娟娟，联系电话：0771-2202810、13397819278，电子邮箱：gxtfzflk@163.com。
附件：1.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项目资金及绩效任务安排表
2.“施肥监测通”二维码
3.推荐施肥专家系统、广西施肥点点通二维码
附件1

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项目资金及绩效任务安排表
	市县名称
	项目金额
（万元）
	绩效目标

	
	
	测土配

方施肥

（万亩次）
	农户施肥

调查数量

（户）
	田间

试验

（个）
	“三新”技

术示范推

广（万亩）
	宣传

培训

（期次）
	培训人数

（人次）
	发放技

术资料

（万份）
	主要粮食

作物化肥

利用率
	科学施肥

促进降本

增效
	农民对化肥

减量增效实

施满意率

	全区合计
	4500
	7200
	11000
	400
	88
	1406
	65740
	1107.2
	41%
	明显
	≥90%

	南宁小计
	447.9
	880
	1320
	40
	8
	132
	6080
	128.9 
	41%
	明显
	≥90%

	南宁市直
	175.6
	
	990
	25
	
	94
	4300
	95.6 
	
	
	

	上林县
	25.8
	
	110
	5
	
	13
	610
	13.1 
	
	
	

	马山县
	25.1
	
	110
	5
	
	13
	610
	12.3 
	
	
	

	隆安县
	221.4
	
	110
	5
	8
	12
	560
	7.9 
	
	明显
	≥90%

	柳州小计
	347.7
	560
	770
	27
	8
	107
	5030
	60.5 
	41%
	明显
	≥90%

	柳州市直
	79.3
	
	440
	12
	
	54
	2500
	36.8
	
	
	

	柳江区
	200
	
	
	
	8
	
	
	0.0 
	
	明显
	≥90%

	融安县
	21.2
	
	110
	5
	
	14
	660
	7.0 
	
	
	

	融水县
	24.6
	
	110
	5
	
	22
	1060
	8.8 
	
	
	

	三江县
	22.6
	
	110
	5
	
	17
	810
	7.9 
	
	
	

	桂林小计
	467
	860
	1430
	55
	8
	155
	7190
	108.3 
	41%
	明显
	≥90%

	桂林市直
	232
	
	1210
	45
	
	134
	6220
	101.3 
	
	
	

	平乐县
	200
	
	
	
	8
	
	
	0.0 
	
	明显
	≥90%

	龙胜县
	17.9
	
	110
	5
	
	12
	560
	3.5 
	
	
	

	资源县
	17.1
	
	110
	5
	
	9
	410
	3.5 
	
	
	

	梧州小计
	322
	320
	550
	20
	8
	70
	3260
	63.8 
	41%
	明显
	≥90%

	梧州市直
	122
	
	550
	20
	
	70
	3260
	63.8 
	
	
	

	苍梧县
	200
	
	
	
	8
	
	
	0.0 
	
	明显
	≥90%

	北海小计
	70.7
	200
	220
	8
	0
	52
	2480
	43.8 
	41%
	明显
	≥90%

	北海市直
	70.7
	
	220
	8
	
	52
	2480
	43.8 
	
	
	

	防城港小计
	65.2
	180
	440
	15
	0
	38
	1700
	17.5 
	41%
	明显
	≥90%

	防城港市直
	65.2
	
	440
	15
	
	38
	1700
	17.5 
	
	
	

	钦州小计
	330.2
	410
	440
	16
	8
	67
	3150
	87.5 
	41%
	明显
	≥90%

	钦州市直
	130.2
	
	440
	16
	
	67
	3150
	87.5 
	
	
	

	钦南区
	200
	
	
	
	8
	
	
	0.0 
	
	明显
	≥90%

	贵港小计
	346.6
	530
	550
	15
	8
	85
	4010
	100.0 
	41%
	明显
	≥90%

	贵港市直
	146.6
	
	550
	15
	
	85
	4010
	100.0 
	
	
	

	港南区
	200
	
	
	
	8
	
	
	0.0 
	
	明显
	≥90%

	玉林小计
	414
	630
	770
	29
	8
	135
	6430
	130.0 
	41%
	明显
	≥90%

	玉林市直
	214
	
	770
	29
	
	135
	6430
	130.0 
	
	
	

	兴业县
	200
	
	
	
	8
	
	
	0.0 
	
	明显
	≥90%

	贺州小计
	315.6
	330
	550
	22
	8
	70
	3260
	51.1 
	41%
	明显
	≥90%

	贺州市直
	75.9
	
	330
	14
	
	42
	1940
	36.2
	
	
	

	昭平县
	20.9
	
	110
	5
	
	14
	660
	8.8 
	
	
	

	富川县
	218.8
	
	110
	3
	8
	14
	660
	6.1 
	
	明显
	≥90%

	百色小计
	240.4
	670
	1320
	48
	0
	159
	7430
	92.6 
	41%
	明显
	≥90%

	百色市直
	51.9
	
	220
	8
	
	25
	1130
	28.5
	
	
	

	田阳区
	19.7
	
	110
	4
	
	12
	560
	7.9 
	
	
	

	田东县
	19.7
	
	110
	4
	
	12
	560
	7.9 
	
	
	

	德保县
	20.2
	
	110
	4
	
	14
	660
	7.9 
	
	
	

	靖西市
	25.4
	
	110
	4
	
	21
	1010
	12.3 
	
	
	

	那坡县
	16.6
	
	110
	4
	
	11
	510
	4.4 
	
	
	

	凌云县
	16.4
	
	110
	4
	
	10
	460
	4.4 
	
	
	

	乐业县
	15.7
	
	110
	4
	
	10
	460
	3.5 
	
	
	

	田林县
	18.6
	
	110
	4
	
	16
	760
	5.3 
	
	
	

	隆林县
	21.2
	
	110
	4
	
	18
	860
	7.9 
	
	
	

	西林县
	15
	
	110
	4
	
	10
	460
	2.6 
	
	
	

	河池小计
	459.9
	600
	1210
	52
	8
	162
	7620
	112.1 
	41%
	明显
	≥90%

	河池市直
	87.1
	
	440
	18
	
	57
	2650
	32.4
	
	
	

	宜州区
	200
	
	
	
	8
	
	
	0.0 
	
	明显
	≥90%

	罗城县
	21.3
	
	110
	4
	
	13
	610
	9.6 
	
	
	

	环江县
	24
	
	110
	5
	
	14
	660
	10.5 
	
	
	

	凤山县
	21.1
	
	110
	5
	
	11
	510
	7.9 
	
	
	

	东兰县
	25.9
	
	110
	5
	
	16
	760
	12.3 
	
	
	

	巴马县
	22.1
	
	110
	5
	
	12
	560
	8.8 
	
	
	

	都安县
	30.6
	
	110
	5
	
	21
	1010
	16.6 
	
	
	

	大化县
	27.8
	
	110
	5
	
	18
	860
	14.0 
	
	
	

	来宾小计
	324.4
	480
	660
	22
	8
	80
	3720
	54.5 
	41%
	明显
	≥90%

	来宾市直
	86.2
	
	440
	15
	
	54
	2500
	38.7
	
	
	

	金秀县
	16.9
	
	110
	4
	
	12
	560
	4.4 
	
	
	

	忻城县
	221.3
	
	110
	3
	8
	14
	660
	11.4 
	
	
	

	崇左小计
	343.3
	550
	770
	28
	8
	94
	4380
	56.6 
	41%
	明显
	≥90%

	崇左市直
	61.7
	
	330
	10
	
	34
	1540
	29.4
	
	
	

	扶绥县
	200
	
	
	
	8
	
	
	0.0 
	
	明显
	≥90%

	天等县
	22.1
	
	110
	5
	
	15
	710
	7.9 
	
	
	

	大新县
	20.7
	
	110
	4
	
	16
	760
	7.9 
	
	
	

	龙州县
	16.7
	
	110
	4
	
	14
	660
	3.5 
	
	
	

	宁明县
	22.1
	
	110
	5
	
	15
	710
	7.9 
	
	
	

	区直小计
	5.1
	0
	0
	3
	
	
	
	
	
	
	

	金光农场
	5.1
	
	
	3
	
	
	
	
	
	
	


注：1.县（市、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任务由所在设区市统筹安排。
2.田间试验具体安排另附。
附件2

“施肥监测通”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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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施肥点点通二维码
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

示范推广实施方案

为做好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新技术、肥料新产品和施用新方式新机具（以下简称“三新”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工作，打造化肥减量增效升级版，结合广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做好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的通知》[农农（肥水）〔2022〕3号]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底线，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树立“高产、优质、经济、环保”施肥理念，围绕施肥新技术、肥料新产品和施用新方式新机具，强化创新驱动和服务推动，集成推广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模式，逐步构建现代科学施肥技术体系，持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化肥减量增效，为稳粮保供、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

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模式，推动化肥减量增效和降本增效。在隆安县、柳江区、苍梧县、平乐县、钦南区、港南区、兴业县、富川县、宜州区、忻城县、扶绥县共11个县（区）创建“三新”技术示范基地，建设核心示范区5.5万亩以上，辐射带动推广施肥“三新”技术88万亩以上，科学施肥促进降本增效明显，农民对化肥减量增效实施满意率≥90%。

三、重点工作

（一）开展施肥“三新”技术集成

重点围绕水稻、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甘蔗等粮油糖作物，及我区的水果、蔬菜等特色经济作物，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叶面肥+无人机施肥”“测土配方施肥+水溶肥料+水肥一体化”“测土配方施肥+缓控释肥（配方肥）+种肥同播”“测土配方施肥+缓控释肥（配方肥）+水稻侧深施肥”“测土配方施肥+生物有机肥（或缓控释肥、配方肥）+机械深施”等“三新”技术模式集成，为推动化肥减量增效和科学施肥促进降本增收提供技术支撑。

1.“测土配方施肥+叶面肥+无人机施肥”模式。该模式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科学准确地确定氮磷钾施用量及施肥配比，实现精准施肥；通过采用叶面肥等新型肥料和无人机喷施的施肥方式，促进作物生长，提高施肥效率和肥料利用率，实现减少化肥施用和增产增效。
2.“测土配方施肥+水溶肥料+水肥一体化”模式。该模式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科学准确地确定氮磷钾施用量及施肥配比，实现精准施肥；通过采用水溶肥、有机水溶肥等新型肥料和水肥一体化的施肥方式，肥随水走、少量多次、分阶段拟合，促进作物生长，提高施肥效率和肥料利用率，实现减少化肥施用和增产增效。
3.“测土配方施肥+缓控释肥+种肥同播”模式。该模式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科学准确地确定氮磷钾施用量及施肥配比，实现精准施肥；通过采用缓控释肥料、增效肥料等新型肥料和种肥同播的施肥方式，一次施肥、长效利用，减轻施肥强度和成本，提高施肥效率和肥料利用率，实现减少化肥施用和节本增收。该技术模式主要适宜在玉米、大豆、花生等作物上推广应用。
4.“测土配方施肥+水稻配方肥+水稻侧深施肥”模式。该模式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科学准确地确定氮磷钾施用量及施肥配比，实现精准施肥；通过采用水稻配方肥等新型肥料和水稻侧深施肥的施肥方式，一次施肥、长效利用，减轻施肥强度和成本，提高施肥效率和肥料利用率，实现减少化肥施用和节本增收。
5.“测土配方施肥+生物有机肥+机械深施”模式。该模式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科学准确地确定氮磷钾施用量及施肥配比，实现精准施肥；通过采用微生物肥料、缓控释肥料、增效肥料、生物有机肥等新型肥料和机械施肥的施肥方式，实现肥料深施、减少肥料流失，提高施肥效率和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施用，减轻施肥强度和减少成本，促进节本增收。
6.“测土配方施肥+种植绿肥（或秸秆还田）+机械翻压”模式。该模式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科学准确地确定氮磷钾施用量及施肥配比，实现精准施肥；通过种植绿肥、秸秆还田和机械翻压配合的施肥方式，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实现减少化肥施用和节本增收。
（二）开展施肥“三新”技术示范

隆安县、柳江区、苍梧县、平乐县、钦南区、港南区、兴业县、富川县、宜州区、忻城县、扶绥县11个“三新”技术示范项目县（区）要充分利用中央化肥减量增效项目资金，统筹利用各级财政等有关项目资金，整合科研、教学、推广等多方力量，重点围绕水稻、玉米、大豆、甘蔗等粮油糖作物，及我区的蔬菜、水果等重要农产品及特色经济作物，高标准开展“三新”技术示范区建设。每个县建设2个以上“三新”技术示范区，示范2个以上“三新”技术模式，核心示范面积5000亩以上，辐射带动全县（区）推广施肥“三新”技术8万亩以上。各设区市应统筹化肥减量增效等相关项目资金建设1个以上“三新”技术服务示范区，带动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推广应用。项目县（区）具体示范推广任务及资金安排情况见下表。
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项目县（区）示范推广任务及资金安排表

	项目

单位
	核心示范区

数量（个）
	技术模式

数量（个）
	核心示范

面积（亩）
	推广面积

（亩）
	资金安排

(万元）

	隆安县
	≥2
	≥2
	5000
	80000
	200

	柳江区
	≥2
	≥2
	5000
	80000
	200

	苍梧县
	≥2
	≥2
	5000
	80000
	200

	平乐县
	≥2
	≥2
	5000
	80000
	200

	钦南区
	≥2
	≥2
	5000
	80000
	200

	港南区
	≥2
	≥2
	5000
	80000
	200

	兴业县
	≥2
	≥2
	5000
	80000
	200

	富川县
	≥2
	≥2
	5000
	80000
	200

	宜州区
	≥2
	≥2
	5000
	80000
	200

	忻城县
	≥2
	≥2
	5000
	80000
	200

	扶绥县
	≥2
	≥2
	5000
	80000
	200

	合  计
	——
	——
	55000
	880000
	2200


注：重点示范“测土配方施肥+叶面肥+无人机施肥”“测土配方施肥+水溶肥料+水肥一体化”“测土配方施肥+缓控释肥+种肥同播”“测土配方施肥+水稻配方肥+水稻侧深施肥”“测土配方施肥+生物有机肥+机械深施”“测土配方施肥+种植绿肥（或秸秆还田）+机械翻压”等施肥“三新”技术模式。各地可因地制宜示范推广“新技术+新产品+新方式新机具”模式，推动化肥减量增效和节本增收

示范区建设具体要求如下：

1.优选实施地点。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结合稳定粮食生产、提升大豆油料产能等重点任务，选择基础条件优、产业代表性强、技术支撑好的地点，开展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集成创新示范推广。

2.优选实施主体。化肥减量增效项目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因地制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采取自愿申报与竞争性选拔相结合的方式遴选项目实施主体，优先选择种植大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来承担示范任务，以新型经营主体雄厚技术力量、人力资源、资金实力、连片农田为依托，高标准建设“三新”技术模式示范片。

3.精准施肥管理。制定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示范推广方案，围绕示范推广作物，明确核心模式、技术措施和推广范围，核心示范区技术模式要体现全部“三新”要素。强化施肥全程管理，注重作物生长过程跟踪，在关键生育时期，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观测或利用仪器测试、无人机拍摄等方法开展作物营养诊断，依据作物生产状况及时调整施肥方案，提高施肥管理水平。
4.设立示范牌。“三新”技术核心示范区要设立标牌（见附件），集中展示化肥减量增效效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三新”技术模式推广。

（三）开展施肥“三新”技术效果监测

“三新”技术核心示范区要开展效果监测，每种技术模式至少建立3个效果监测点。监测点设应用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和对照（农民习惯施肥）2个处理，不设重复，小区面积0.5亩以上。每个监测点实施前要采集耕层混合土样、实施后处理1耕层混合土样、实施后处理2耕层混合土样进行常规五项检测化验，监测土壤理化性状变化情况，实施过程要详细记录肥料、人工等投入情况，作物收获时要对示范区和效果监测点进行测产验收，分析农产品品质和经济效益情况，为评价“三新”技术降本增收效果提供数据支撑。
（四）开展施肥“三新”技术评价总结

组织科研、推广等领域专家，结合示范区测产验收、田间试验、农户调查等工作开展示范片实施效果评价，主要内容包括化肥减量、化肥利用率、增产增收、节本增效、品质提升和地力培肥等，为大规模推广提供科学依据。建立“三新”技术模式储备库，整理总结推广效果好的“三新”技术模式，形成施肥管理全程技术规范，服务本地科学施肥技术推广。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指导，加快“三新”技术示范推广，打造化肥减量增效升级版。隆安等11个项目县（区）要成立“三新”技术示范推广推进落实机构，制定县级项目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机制和工作措施，明确重点区域和主要作物，分解示范推广任务，集成技术模式，落实技术要点，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强化资金管理。各地要严格按照《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0〕10号）和项目任务清单的要求，将项目资金用于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示范推广、配方肥、叶面肥、缓释肥、生物有机肥、绿肥种子等所需物化产品及农事操作补助、宣传培训、检查指导、效果监测、样品检验、总结验收等方面，建立专门账户和台账，做到专款专用。项目县（区）可因地制宜通过招标采购示范区建设所需技术物化产品等相关物资，以登记造册发放到户，也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补助。
（三）明确补贴标准。对农事操作成本、叶面肥、商品有机肥（含生物有机肥）、大豆根瘤菌剂等微生物菌剂、草木灰、绿肥种子等原则上全额补贴。缓释肥料补贴其与常规肥料的差额部分，原则上不超过缓释肥料价格的20%。配方肥、水溶肥、增效肥等其他新型肥料可适当提高补贴比例。缓释肥料、微生物菌剂须取得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证，商品有机肥须取得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肥料登记证。
（四）强化技术指导培训。开展“百名专家联百县”活动，充分调动自治区、市、县三级专家资源，实行分片负责，制定技术指导意见，参与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模式推广、试验示范、监测评价和培训宣传等。结合推进科学施肥技术培训行动，充分发动各方力量，扩大技术培训范围，围绕推广“三新”技术模式，组织系列培训。通过室内授课、现场观摩和线上指导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采用印发科学施肥技术明白纸、宣传手册、技术挂图等方式，利用各类媒介，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促进技术落实落地。

（五）创新社会化服务模式。依托大型肥料生产企业，围绕种植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建设智能配肥站，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配方肥服务。积极培育科学施肥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统测、统配、统供、统施”的施肥服务，推动“三新”技术模式普及。创新技术服务手段，充分利用手机APP、短信微信、触摸屏等方式，开展科学施肥“云服务”，提高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到位率。
（六）加强监督管理和信息调度。市、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完善项目调度、风险防控机制，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将适时组织开展督导工作，查资金、查进展、查资料、查档案，督促各地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建立健全“一季一调度、半年一通报”调度制度，各市及项目县（区）要按时报送工作进展、资金拨付等信息。各项目县（区）要求在全县（区）范围内开展农民对该辖区化肥减量增效实施满意率调查，可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或其他农民易接受的调查形式，了解农民的意见建议。
五、工作进度

2022年5月—6月，编制自治区项目实施方案，分解落实计划任务。项目县（区）于6月15前编制上报县（区）级项目实施方案。布置示范片，开展招标采购、项目培训、设置监测点等工作。
2022年7月—2023年7月，开展示范片建设、宣传培训、技术指导、效果监测、测产验收等工作。
2022年12月5日前，报送项目年度工作总结、相关图片等材料。
2023年8月前提交项目结题全套材料。
请各项目县（区）于6月15日前报送施肥“三新”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实施方案，每季度末报送进展情况，12月5日前报送年度总结（包括盖章纸质版）至自治区土肥站。联系人：唐娟娟，联系电话：0771-2202810、13397819278，电子邮箱：gxtfzflk@163.com。

附件：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模式示范片标牌（样式）
附件

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模式示范片标牌（样式）

	
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模式示范片

创建规模：
创建目标：
技术模式：




2022年退化耕地治理与“土壤三普”
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为加强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扎实开展退化耕地治理及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2022年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2〕35号）和《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关于做好2022年耕地质量监测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耕地办〔2022〕1号）要求，以及国家、自治区有关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部署精神，结合广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工作主线，以保障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为目标，加强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开展土壤普查，强化耕地退化等障碍因子治理，稳步提升耕地基础地力，提高粮食稳产增产能力，提升耕地质量等级，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
二、目标任务

2022年建设退化（酸化）耕地治理示范县10个，开展酸化耕地治理面积20万亩；在上林县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壤三普）试点；完成全区100个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
（一）退化耕地治理。10个退化耕地治理示范要求各项目单位建立酸化耕地治理集中连片示范区，集成示范绿肥种植、增施有机肥和施用土壤调理剂等治理模式，绿肥种植鲜草亩产1500公斤以上，通过治理，酸化耕地土壤pH有所增加，耕地土壤酸缓冲容量和地力水平提升。

（二）土壤三普试点。在上林县开展土壤三普试点，验证、探索和完善普查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法，细化质量管控要求，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培训技术队伍，总结经验，为全区全面推开土壤三普奠定基础。

（三）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14个设区市统筹开展100个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数据库更新工作，完成年度变更评价报告及相关图件制作。
三、实施范围、规模和资金安排

（一）项目实施范围
结合全区农业发展实际，综合考虑相关因素，确定横州市、融安县、资源县、合浦县、防城港市、桂平市、德保县、南丹县、兴宾区、天等县等10个市、县（市、区）为广西2022年退化（酸化）耕地治理示范承担单位；上林县为土壤三普工作试点县；按照测土配方施肥实施项目县（市、区），安排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县（市、区）100个。

（二）项目任务、资金安排与使用
项目总资金3068万元。其中，酸化耕地治理示范项目资金1600万元，完成示范面积20万亩；土壤三普试点经费1250万元，完成上林县土壤普查试点工作；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项目资金218万元，评价县（市、区）100个。整个项目的资金和任务安排详见下表：

2022年退化耕地治理及三普试点等资金及任务安排表

	项目

内容

项目

单位
	退化耕地治理示范
	三普

试点
	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

	
	技术模式示范面积（万亩）
	资金

（万元）
	资金

（万元）
	评价数量

（个）
	资金

（万元）

	
	小计
	绿肥

种植
	增施

有机肥
	施用土壤

调理剂
	
	
	
	

	自治区

土肥站
	
	
	
	
	
	450
	
	

	南宁市
	
	
	
	
	
	
	12
	26.16

	横州市
	2
	0.2
	1.8
	
	160
	
	
	

	上林县
	
	
	
	
	
	800
	
	

	柳州市
	
	
	
	
	
	
	7
	15.26

	融安县
	2
	1.8
	0.2
	
	160
	
	
	

	桂林市
	
	
	
	
	
	
	13
	28.34

	资源县
	2
	1.5
	0.5
	
	160
	
	
	

	梧州市
	
	
	
	
	
	
	5
	10.9

	北海市
	
	
	
	
	
	
	2
	4.36

	合浦县
	2
	
	1.5
	0.5
	160
	
	
	

	防城港市
	2
	
	1
	1
	160
	
	4
	8.72

	钦州市
	
	
	
	
	
	
	4
	8.72

	贵港市
	
	
	
	
	
	
	5
	10.9

	桂平市
	2
	1.8
	0.2
	
	160
	
	
	

	玉林市
	
	
	
	
	
	
	7
	15.26

	百色市
	
	
	
	
	
	
	12
	26.16

	德保县
	2
	1.7
	
	0.3
	160
	
	
	

	贺州市
	
	
	
	
	
	
	5
	10.9

	河池市
	
	
	
	
	
	
	11
	23.98

	南丹县
	2
	1.6
	0.4
	
	160
	
	
	

	来宾市
	
	
	
	
	
	
	6
	13.08

	兴宾区
	2
	1.9
	0.1
	
	160
	
	
	

	崇左市
	
	
	
	
	
	
	7
	15.26

	天等县
	2
	
	1
	1
	160
	
	
	

	合计
	20
	10.5
	6.7
	2.8
	1600
	1250
	100
	218

	资金合计
	3068


1.退化耕地治理示范资金用于开展土壤酸化障碍因子清除的土壤改良技术关键环节所需的土壤改良剂（料）、商品有机肥、绿肥种子及管护、堆沤肥所需的有机物料和辅助物料等物化补助，项目监测与田间试验、宣传培训、技术指导与总结验收等工作所需的补助及开支。项目实施单位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资金使用上鼓励采取物化补助与购买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示范一片成功一片。
2.土壤三普试点经费主要用于土壤普查前期准备、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技术培训、专家技术指导、质量控制、成果汇总与验收等方面。
3.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项目资金用于开展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与数据库更新、耕地质量等级年度评价报告编写、宣传培训、技术指导等相关开支。

项目实施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相关要求，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制度，专款专用，不得用于与农业生产发展无关的支出。
四、主要实施内容

（一）退化耕地治理示范
1.建立退化耕地治理示范区。

（1）建立示范区。各项目县（市、区）在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及粮食作物主产区，根据耕地土壤酸化程度及承担单位申报情况选择相应的技术措施，建立酸化耕地治理示范区。示范区要落实到村组和田块，并登记造册，原则上要求各示范区连续三年实施，其中稻作区配套水稻秸秆全量还田。示范区应树立示范宣传牌，在面积连片、交通相对方便处竖牌明示，方便宣传和周边群众参观学习，提高示范引领作用，加强项目责任管理，提高技术到位率。
（2）示范区技术物化与服务。各项目县（市、区）要严格按照招投标有关规定，集中采购示范区技术物化物资。在招标确定产品（服务）后，各项目县（市、区）与中标企业签订产品（服务）供应合同。通过“集中采购、统一供应、指导施用”方式，确保补贴产品入户下田。严格台账管理，所有领用物资的农户在产品发放表上签字，分示范片登记造册、建档保存。也可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统一管理实施，确保项目顺利完成。

（3）做好效果监测。各项目县（市、区）要求在示范区内按照每1000亩1个点位设立效果监测点，进行地形部位、有效土层厚度等耕地质量等级基础性指标数据采集，项目实施前、后采集监测点耕层土壤样品，测定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五项指标，进行示范区耕地质量评价。

2.开展简比试验。

各项目县（市、区）在示范区内布置简比试验，每种技术模式3个（如有A/B两种技术模式，则要求A模式开展3个简比试验，B模式开展3个简比试验，共6个简比试验），监测酸化土改良综合技术增产效果与土壤肥力变化状况。简比试验设2个处理，一块田一分为二，处理1：农民常规对照，采用农民常规施肥和土壤管理培肥措施；处理2：酸化土改良技术处理，具体方案根据项目示范区改良方案确定。试验前，采集耕层混合样；试验后，采集各处理耕层样品，检测土壤中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试验期间做好田间观察记录以及测产验收。所有试验在完成后及时撰写相应的试验报告。
（二）土壤三普试点
1.土壤性状普查。通过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普查土壤颜色、质地、有机质、酸碱度、养分情况、容重、孔隙度、重金属等土壤物理、化学指标，以及满足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的微量元素等。上林县外业表层调查采样共665个，每个样品量不少于3.0kg，其中耕地园地473个、林地草地191个、未利用地1个，共测试化验约1.9万项次。
2.土壤剖面性状调查。通过主要土壤类型的剖面挖掘观测、土壤剖面样本制作与土壤样品测试分析，普查剖面土壤发生层次、颜色、质地、土壤孔隙度、植物根系和动物活动等。对典型障碍土壤剖面，重点普查1米以内土壤剖面中沙漏、砾石、粘磐层等障碍类型、分布层次等。上林县挖掘剖面土壤22个，每个剖面约4个分层样品，每个样品约采集4.0kg，共测试化验约0.4万项次，采集整段标本约10个、分段标本22个。
3.土壤类型校核完善。以土壤二普形成分类成果为基础，在完成表层取样和剖面取样工作的同时，记录和校核二普土壤图“图斑边界”“图斑类型”“图斑组合”等基本制图信息，补充完善土壤类型，进行土壤图野外校核勾绘。野外调查土壤图校核完成后，完成上林县土壤图图斑界线和图斑土壤类型的修订更新。
4.土壤利用情况普查。结合样点采样，重点调查立地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植被类型、种植制度、耕作方式、排灌设施情况、作物产量水平等基础信息，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农作物秸秆还田等做法与经验。
5.土壤数据库构建。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土壤空间和属性数据库。空间数据库包括土壤类型图、土壤质量图、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图、地形地貌图、道路和水系图等。属性数据库包括土壤性状、土壤障碍及退化、土壤利用等指标。
6.样品储存。自治区筹建全区样品库和标本库，上林县土壤样品依托样品流转中心进行保存，主要土壤类型剖面标本和分段标本暂由上林县保存。
7.土壤质量状况分析。利用普查取得的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剖面性状和利用情况等基础数据，分析土壤质量，评价上林县土壤利用适宜性，形成土壤质量报告、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报告、区域土壤改良利用专题报告等。
8.普查成果汇交汇总。组织开展土壤普查成果汇总，包括图件成果、数据成果、文字成果和数据库成果。开展土壤质量状况、土壤改良与利用、农林牧业生产布局优化等数据成果汇总分析，形成工作报告、技术报告、专题报告等。
9.试点评估总结。对试点工作任务、工作质量、工作机制等进行评估，讨论试点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提出评估意见，全面总结试点工作。
（三）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

第三次国土调查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壤图叠加形成的图斑作为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单元，按照《耕地质量等级》（GB/T 33469-2016）和《全国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指标体系》要求，利用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开展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工作，完成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数据库更新，做好年度变更评价报告及相关图件制作等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退化耕地治理示范
1.细化项目实施方案。各项目单位要根据自治区方案要求制定本单位项目具体实施方案。酸化耕地治理示范项目要做好示范样板地点的遴选，做好项目整体规划和建设路径计划，确定项目区面积、主要技术模式、购买服务具体操作方式、田间试验与示范任务等。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项目单位要把握好时间，及时完成年度变更评价。各项目单位要按照项目方案进度上报项目材料。
2.技术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观摩会，发放技术资料等措施开展大力开展技术培训。项目实施的各个关键时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服务，提高技术到位率。

3.验收总结。酸化耕地治理示范区作物收获时，进行测产验收，同时进行典型农户满意度调查。各项目实施结束后，须将验收材料上报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做好有关文件、方案、物资采购资料、发放清册、测产验收数据、验收报告、工作总结及项目图片和影像等资料的归档管理，以备查验。

（二）土壤三普试点
1.加强组织领导。试点工作是全面开展土壤三普工作的重要环节，自治区、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发挥统筹抓总作用，加强组织领导，抽调骨干力量，认真组织实施。上林县要细化落实试点实施方案，按进度要求完成试点工作。
2.加强统筹协调。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土壤普查的工作要求，落实各级各部门责任，建立普查机构，加强上下联动、部门互动，周密部署、通力协作、密切配合，有力有序推进。

3.加强项目管理。加强专家技术指导、专业人员配置、普查队伍培训。建立普查工作质量管理体系和普查数据追溯机制，加强布点、采样、测试和汇总等各环节质量控制，严格数据报送与审查，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加强资金管理，坚持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做好工作保障。充分考虑各类风险隐患，制定完善的应急处置预案，特别是野外采样等环境安全管理，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加强普查人员、工作条件、普查设备等物资保障和经费保障，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六、项目工作进度

（一）退化耕地治理示范
各项目实施单位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确定项目资金，6月15日前制定本单位实施方案。

1.施用土壤调理剂和增施有机肥。2022年5月—7月落实示范区域，开展招标采购、项目培训、实施前土壤采集等工作；7月—11月，开展小区试验示范、物资发放、宣传培训、测产验收、土壤采集送检等工作；12月5日前提交项目阶段工作总结；2023年3月底前提交项目总结、验收等各项材料。

2.绿肥种植。2022年5月—9月落实示范区域，开展招标采购、项目培训、实施前土壤采集等工作；2022年10月—2023年3月完成项目技术培训、示范片建设、田间管护等工作，2022年12月5日前提交项目阶段工作总结；2023年3月—7月开展绿肥翻压还田、试验和示范区作物测产验收、土壤采集送检等工作；2023年8月底前提交项目总结验收各项材料（中稻地区可适当推迟至11月提交项目总结验收各项材料）。

（二）土壤三普试点
1.准备阶段。2022年3月—5月，成立专项工作组、组建调查采样队、制定试点方案、完善操作规范、收集普查相关图件资料、采购调查采样等设备物资、校核调整国家下发的样点任务、开展宣传培训等。
2.实施阶段。2022年6月—9月，开展外业调查采样、样品流转保存和制备检测、全程工作质量控制、数据审核、数据分析汇总、成果编制、数据库建设等。
3.试点总结阶段。2022年10月—12月，开展试点评估、全面总结、成果验收上报、培训宣传。
（三）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

2022年6月—10月，收集评价区域数据，对接技术依托单位开展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2022年12月31日前提交项目工作总结和相关图片。

请退化耕地治理项目县于6月15日前报送项目实施方案，每季度末报送进展情况，12月5日前报送年度总结（包括盖章纸质版）至自治区土肥站。退化耕地治理及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工作联系人：樊思宁，联系电话：0771-2202868，电子邮箱：gxtfzflk@163.com；土壤三普试点工作联系人：蒋冬艳，联系电话：0771-2202834，电子邮箱：gxspbgs@163.com。
彩色示意图，长约占整个标牌长的三分之一，高约占整个标牌高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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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


××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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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导组：


组长：××××


成员：××××


××××


（不超过5人）








领导小组：


组长：××××


成员：××××


××××


（不超过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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